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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HSE-0307-A07
临时用电设备架设和拆除作业许可证
        许可证编号： （）
	申请单位 
	
	申请人
	

	作业地点 
	
	电工姓名
	

	监护人
	

	有效时间
	

	作业内容及安全措施说明
	

	使用的设备和工具
	

	序号
	检  查  单（必须在作业前满足）
	确认执行（签名）
	不适用

	1
	安装临时线路的电工持证上岗。
	
	

	2
	在防爆场所使用的临时电源、电气元件和线路达到相应的防爆等级要求并有措施。
	
	

	3
	临时用电的单相和混用线路采用五线制。
	
	

	4
	临时用电线路架空高度在装置内不低于2.5米，道路不低于5米。
	
	

	5
	临时用电线路架空进线不得采用裸线，不得在树上或脚手架上架设。          
	
	

	6
	暗管埋设及地下电气化线路设有走向标志和安全标志，电线埋深不得小于0.7米。
	
	

	7
	现场临时用电配电盘要有防护措施。
	
	

	8
	行灯电压不得超过36伏，在特别潮湿场所或塔、罐等金属设备内不得超过12伏。
	
	

	9
	临时用电设施安有漏电保护器，移动工具、手持工具应一机一闸一保护。        
	
	

	10
	用电设备、线路容量、负荷符合要求。
	
	

	作业负责人
签名及联系方式
	施工分包商
安全经理意见
	总承包商专业工程师
审批意见
	总承包商 施工HSE工程师意见

	
	
	
	

	监理单位意见
（如有需要）
	
	建设单位意见
（如有需要）
	

	许可证关闭

	临时用电作业按照申请时间顺利完成，供电单位已经停止供电，作业单位已经由电气专业人员拆除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，现场检查确认没有隐患，已经告知相关方，《临时用电设备架设和拆除作业许可证》关闭。

	分包商安全人员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总承包商HSE工程师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警告：任何违反作业审批程规定，以及作业安全和防护要求的行为，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！一旦发现违反行为，总承包商将从重处罚。
